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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码:2018-024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现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现忠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048,503.56 148,491,602.98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43,545.96 34,682,040.44 -2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468,577.49 33,416,820.36 -2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795,670.89 -2,720,006.52 -1,6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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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3 -4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43 -4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6.62% -4.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11,287,595.03 1,374,672,203.54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7,891,460.41 1,203,147,914.45 2.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61,256.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180.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5,107.38  

合计 1,274,968.4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1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光明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25% 70,470,000 70,470,000   

武汉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7.25% 7,830,000 7,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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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一

户 

国有法人 2.50% 2,700,000 2,700,000   

中信建投基金－

华夏银行－国电

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其他 0.42% 450,00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7% 400,000    

郑彬 境内自然人 0.34% 366,452    

费占军 境内自然人 0.26% 278,900    

刘付安 境内自然人 0.25% 266,000    

杜科明 境内自然人 0.24% 255,000    

华信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华信信

托·工信 37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4% 254,69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信建投基金－华夏银行－国电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 

赵建平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郑彬 366,452 人民币普通股 366,452 

费占军 2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900 

刘付安 2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000 

杜科明 2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0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华信信

托·工信 3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4,696 人民币普通股 254,696 

寿爱坤 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 

海金（大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金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2,170 人民币普通股 192,170 

蔡建权 17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郑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6,452 

股，合计持有 366,452 股。2、公司股东费占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 股，通过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68,900 股，合计持有 278,900 股。3、公司股东蔡建权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2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000 股，合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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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70,2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52%，变动主要原因是销售回款时间延长。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45%，变动主要原因是预付设备、材料款增加。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75%，变动主要原因是外出办事备用金增加。 

4.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89%，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增加银行贷款4000万元。 

5.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60%，变动主要原因是预付货款的客户减少。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58%，变动主要原因是一季度支付了2017年的效益、奖励工资。 

7.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52%，变动主要原因是增加银行贷款4000万元而增加的利息。 

8.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97%，变动主要原因是采浆公司计提的应付未付献浆员费用。 

9.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07%，变动主要原因是销售服务费增加。 

10.财务费用同比减少88%，变动主要原因是上市后融资规模同比缩减导致利息支出减少360万元。 

11.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39%，变动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620%，变动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约3000万元。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47%，变动主要原因是项目投资投入增加。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46%，变动主要原因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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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

东光明

集团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及股份限

售的承诺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①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投资

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②在本公司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期间，本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

经营、合资经营、联营等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或权益）从

事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③本公司不会利

用发行人的控股地位及控制关系进行有损发行人以及发行人其他股

东合法利益的经营活动。2、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延长锁定、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②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③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本公司减持股份

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本公司减持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50%。 

2017

年 06

月 16

日 

3 年 

正常

履行

中 

第二大

股东武

汉所 

股份限售

承诺 

①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②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将根据实

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减持及减持数量。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2017

年 06

月 16

日 

1 年 

正常

履行

中 

深圳市

光明新

区管理

委员会 

股份限售

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2017

年 06

月 16

日 

3 年 

正常

履行

中 

深圳市

光明新

区管理

委员会、

控股股

东光明

集团、公

司、董

事、监

发行上市

信息披露

文件是否

有虚假记

载、误导

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

漏的承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诺主体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

监会认定后 30 天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017

年 06

月 16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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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管 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控股股

东、公

司、董事

（独董

除外）、

高管 

IPO 稳定

股价承诺 

为维护发行人上市后股价的稳定,制定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

资产时稳定股价的预案及约束措施，有关内容如下：（一）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的条件发行人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出现连续 20 个交

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

益合计数÷年末发行人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事

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二）股价稳定措

施的方式：1、控股股东稳定股价的预案。当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

件成就时，光明集团届时将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

在保证发行人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光明集团届时将支持发行人稳

定股价的股票回购行为，且如果发行人未能按照稳定股价预案要求实

施股份回购的，在保证发行人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光明集团将代

替发行人按下述规则启动稳定股价措施：（1）光明集团将在有关股价

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后 3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案

（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所需的

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发行人，发行人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增持股份的计划。在发行人披露增持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若某一

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

包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

发行人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本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

稳定股价预案执行。（2）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案应遵循的原则

如下：① 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自发行人上市后累

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20%；② 单一年度其用以稳定股

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自发行人上市后本公司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现

金分红金额的 50%。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

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下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措

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

红金额。③ 如发行人在上述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

了股价稳定措施，本公司可选择与发行人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在

发行人措施实施完毕（以发行人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后其股票收

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动上述

措施。如发行人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后其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合需启动

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本公司可不再继续实施上述股价稳定措施。2、

卫光生物稳定股价的预案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票应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

2017

年 07

月 16

日 

长期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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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1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304.74 至 8,336.02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57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市场行情变化影响，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存在下滑风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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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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